关于将外省籍入盈人员纳入网格化管理

的通告

根据省、州疫情防控和边境管控有关决策部署，为切实做好“外防输入”工作，加强外省籍人员入盈管理，经盈江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在严格执行盈江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2022年4月3日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入盈人员管理的通告》的基础上，按照“谁接收、谁负责”“谁用工、谁负责”“谁经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企业、出租房、民宿、商户、酒店、工地等管理主体的责任，协助属地做好外来人员的信息核查和健康管理。

二、省外人员进入盈江，凭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“绿码”和“德宏抗疫码”绿码，并出示《盈江县省外入盈人员审批表》登记，在入盈卡点就地进行一次检酸采样后，可以直接入盈；如果没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则需要等就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方可入盈（1.在盈江有固定住所或探亲访友的人员，向网格员签批后并经所在社区（村居委会）审批同意后进入；2.在盈江无固定住所的经商、务工、出差人员，需由用人单位、有关单位或乡镇审批同意）。

三、不能提供《盈江县省外入盈人员审批表》的外省人员一律劝返。
四、对于不提供审批表、逃避检查进入盈江的省外人员，一经查实，以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对于逃避检查造成其他严重后果，或干扰、阻扰卡点检查管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，将视情节依法依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五、本通告自2022年4月9日0：00时起执行，未尽事宜由盈江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、盈江县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指挥部负责解释，并根据疫情防控和边境管控形势适时调整管控措施。
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：0692-8189682；

县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指挥部：0692-8969952；

各乡镇（农场）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电话：

平原镇：0692-8180419；
旧城镇：0692-8977013；
盏西镇：0692-8955030；
新城乡：0692-8986010
油松岭乡：0692-3013889；
芒章乡：0692-8956610；
农场管委会：0692-8180260；
铜壁关乡：0692-8975510；

太平镇：0692-8911013；

弄璋镇：0692-8988017；

那邦镇：0692-8925010；

昔马镇：0692-8973010；

勐弄乡：0692-8948810；

卡场镇：0692-8944013；

苏典乡：0692-8945510；

支那乡：0692-8958971。

附件：盈江县省外人员入盈审批表

	盈江县省外人员入盈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（岁）
	

	身份证号
	
	手机号码
	

	工作单位

（居住地址）
	

	目的地
	

	事由
	

	申请进入时间
	
	离开时间
	

	14天内旅居史、健康史及接触史情况

	是否有国外旅居史
	是 口
	否 口

	是否有高、中风险地区及境外旅居史
	是 口
	否 口

	密切接触的家属及同事是否有发热等症状
	是 口
	否 口

	密切接触的家属及同事是否有中高风险地区及国外境外旅居史。
	是 口
	否 口

	本人14天以来健康状况：发热 口  乏力 口  咽痛 口  咳嗽 口 腹泻 口

	本人对上述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如因不实信息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，本人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
	网格员审批意见：

网格员签字：
	村（社区）审批意见：

审批人员签字（公章）：

	单位或乡镇审批意见：

审批人员签字（公章）：


备注：居住地和目的地需具体到村民小组或小区；在盈江有固定住所或探亲访友的人员众由网格员审批；无固定场所的经商、务工、出差人员由用人单位或有关单位审批，并签字。
